
深圳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（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--企业端 PC 与 APP）用户手册

一、系统（模块）简介

固体废物管理系统（企业环保服务系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模块），

支持企业提交合同、转移联单等操作。

二、前期环境准备

1.电脑 PC 端

 与系统部署服务器网络互通的计算机；

 Windows xp/7/8/10 等操作系统；

 360 极速浏览器/谷歌浏览器等。

2.移动 APP 端

 市面主流型号的安卓系统手机/平板电脑；

 系统暂不支持 IOS 系统苹果手机安装。

三、系统安装与登录

1. （企业用户）PC 端

系统访问地址：https://ep.meeb.sz.gov.cn:8443/cep/login

账号：为企业环保通账号，若产废单位及处置单位无企业环保通账号，

需按照申请流程提交账号开通申请；

密码：密码规则有三种可按顺序尝试，字母区分大小写。

 第一种密码，信用代码后 6 位；



 第二种密码，Qy+信用代码后六位；

 第三种密码，Qy+信用代码后十位。

2. （企业用户）APP 端

只能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下载，不支持手机应用商城下载，应

用商店下载非市局企业环保通 APP。

四、业务流程



五、功能操作描述

1. 产废单位操作流程（一般工业固废产废单位填报）

（1）合同

【登录】：产废单位登录企业环保服务系统--选择“政务服务”--

选择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业务申报”--选择“合同”；

【新增合同】：点击“新增”，弹出新增合同页面，支持企业填写合

同基本信息、上传合同附件、选择处置企业、运输企业等功能；

选择“处置单位”：需先输入关键字进行查询，从查询结果中选择企

业；若系统中无对应的处置单位，可自行添加；

选择“运输单位”：运输单位可与处置单位一致，也可重新选择或添

加；

选择“废物类型”：根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国家标准分类，可多选；



【合同状态】

 待确认合同：企业新提交的合同，待监管部门确认；

 已退回合同：被监管部门退回的合同，不通过确认，需重新提交

确认；已退回状态支持查看、编辑、删除、提交等操作；

 已确认合同：由监管部门确认通过的合同，该合同确认成功，可

用于转移联单；



企业只有新增提交合同，且由监管部门确认通过后，才可添加“转移

联单”，已有在有效期范围内的合同企业，无需再新增合同，可直接

发起“转移联单”

（2）新增转移联单

第一步：产废单位登录企业环保服务系统；

第二步：选择该联单对应的合同，必须是已确认通过的合同；

第三步：选择废物类型，填写数量、形态、包装方式、外运目的、发

运人、运达地等信息，点击保存，流程流转至处置单位处理。

【产废单位：查看/导出转移联单信息】



【产废单位：下载转移联单信息】：支持把转移联单信息进行下载

（3）转移联单二次确认（此步骤需处置单位已完成转移联单确认才

可操作）

第一步：产废单位登录企业环保通 APP；

第二步：在“办事”—“联单确认”—选择具体联单进行确认；

第三步：选择待确认的联单记录；

 若信息无误，则点击“确认接收”按钮后再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

此时该转移联单完成，在固体废物管理系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板

块查询该联单时，该联单状态显示为“已完成”状态；

 若信息有误，则点击“退回”，该转移联单退回至产废单位提交

阶段。



2. 处置单位操作流程（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单位填报）

说明：涉及运输单位的信息由处置单位统一操作，故本系统不涉及运

输单位填报，无需开通运输单位的企业环保通账号！

第一步：处置单位登录企业环保通 APP；

第二步：在“办事”—“联单确认”—选择具体联单进行确认；

 若信息无误则点击“确认接收”按钮，跳转至信息填写页面，按

照实际情况填写“第二部分：废物运输单位信息”“第三部分：

废物接收单位信息”，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流程流转至产废单位

二次确认阶段；

 若信息有误则点击“退回”按钮，流程退回至产废单位提交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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